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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本要點辦理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其應繳納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費、抵押權設定

登記費等有關規費，均由承購人負擔。 
八、貸款銀行承辦本貸款案件，應依本要點規定時限辦理，如因逾期致損害承購人權

益，應自行與承購人協調處理。 
 

承   諾   書 

   本人以承購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及     市     區 

段   小段      建號建物，向     銀行申請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乙案，承諾

事項如下： 

一、本人同意依「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出售市有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承購人申辦貸款繳納

價款作業要點」規定辦理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事宜。 

二、貸款銀行核貸金額未達不動產價款（標售者應扣除已抵充售價之押標金），本人

同意於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或開標之次日（以下簡稱起算日）起 45 日內自行

補足價款差額。（承購市有非公用不動產屬讓售者，接獲繳款通知之日為  年 

  月  日） 

三、貸款銀行於起算日起 35 日內未核定准否貸款者，本人同意於原定繳款期限內一

次繳清。 

四、本人依規定申請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並獲貸款銀行於期限內核准貸款，倘未於

起算日起 60 日內辦竣所有權移轉及抵押權設定登記者，同意無條件放棄承購

權，買賣契約關係消滅，如有已繳押標金，不予發還，由臺北市政府財政局悉數

入庫，標的物由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另行依法處理。 

五、完成向貸款銀行相關貸款事宜後，本人同意配合臺北市政府財政局之通知，辦理

土地增值稅、契稅之申報事宜，於取得完稅證明文件，會同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向

地政機關繳納規費後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將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與貸款

銀行。 

六、本人同意於辦妥登記後，將所有權狀、抵押權設定契約書、他項權利證明書、登

記謄本交予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其中抵押權設定契約書、他項權利證明書、登記

謄本再由臺北市政府財政局轉交貸款銀行，並俟貸款銀行撥付價款後，再由臺北

市政府財政局將所有權狀交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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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人同意負擔辦理貸款繳納不動產價款，應繳納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費、抵押權設

定登記費等有關規費。 

 

 

立承諾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銀 行 承 諾 書 

 

有關      君（公司）申請以承購之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及   市   區    段   小段      建號建物為擔保，向本行申請貸款繳納

不動產價款乙案，承諾事項如下： 

一、同意依「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出售市有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承購人申辦貸款繳納價款

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辦理貸款事宜。 
二、同意於承購人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或開標之次日（以下簡稱起算日）起 35 日

內將核准貸款與否之結果及貸款額度，通知臺北市政府財政局及承購人，核准貸

款者，同時將已用印之辦理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相關文件送交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三、同意於辦妥抵押權設定登記，取得抵押權設定契約書、他項權利證明書、登記謄

本等相關文件 3 日內將貸款金額撥繳臺北市政府財政局之市庫專戶（出售市有房

地價款專戶第 210131062278 號帳號），逾期撥付時，依本銀行基本放款利率按日

加計利息支付。 
 

 

立承諾書人：                    （用印） 

    代  表  人： 

        地      址： 




